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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法判解  ..................................................................................................................  

職業團體強制以「間接選舉」選出理事長，違憲？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第733號 
────────────────────────────────── 
【實務選擇題】 

 

人民團體法第十七條第二項規定：「前項各款理事、監事名額在三人以上者，得

分別互選常務理事及常務監事，其名額不得超過理事或監事總額之三分之一；

並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舉一人為理事長，其不設常務理事者，就理事中互選

之……。」其中有關「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舉一人為理事長，其不設常務理

事者，就理事中互選之」部分（下稱系爭規定），明定理事長應由理事選舉之。

試問，依據大法官解釋意旨，就職業團體部分，系爭規定因過度限制人民何種

自由或權利，而遭大法官宣告違憲？ 
(A)平等權 
(B)選舉權 
(C)結社自由 
(D)職業自由 
答案：C 
 

 

【解釋要旨】（解釋理由書） 

憲法第十四條規定人民有結社之自由，旨在保障人民為特定目的，以共同之

意思組成團體並參與其活動之權利，並確保團體之存續、內部組織與事務之自主

決定及對外活動之自由（本院釋字第六四四號解釋參照）。結社團體代表人或其

他負責人產生方式亦在結社自由保障之範圍。惟各種不同結社團體，對於個人、

社會或民主憲政制度之意義不同，與公共利益之關聯程度亦有差異，受法律限制

之程度亦有所不同。對上開產生方式之限制，應視結社團體性質之不同，於所採

手段未逾必要程度內，始無違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則。 
人民團體法第十七條第二項規定：「前項各款理事、監事名額在三人以上

者，得分別互選常務理事及常務監事，其名額不得超過理事或監事總額之三分之

一；並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舉一人為理事長，其不設常務理事者，就理事中互

選之……。」其中有關「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舉一人為理事長，其不設常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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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者，就理事中互選之」部分（下稱系爭規定），明定理事長應由理事選舉之。

雖因同法第四十一條及第四十九條分別就社會團體與政治團體選任職員之選任，

均明定得於其章程中另定之，而使系爭規定適用於社會團體與政治團體部分不具

強制性；但就職業團體而言，除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外（同法第一條規定參

照），系爭規定仍屬對理事長產生方式之強制規定，自係對人民團體內部組織與

事務之自主決定所為之限制。 
法律規定對理事長產生方式之限制，如未逾達成其立法目的之必要程度，固

非不許，惟職業團體理事長不論由理事間接選舉，或由會員直接選舉，或依章程

規定之其他適當方式產生，皆無礙於團體之健全發展及促進社會經濟建設等目的

之達成。系爭規定強制規定「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舉一人為理事長，其不設常

務理事者，就理事中互選之」，致該團體理事長未能以直接選舉或由章程另定其

他方式產生，已逾越達成系爭規定立法目的之必要。是系爭規定限制職業團體內

部組織及事務之自主決定已逾必要程度，有違憲法第二十三條所定之比例原則，

與憲法第十四條保障人民結社自由之意旨不符，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

屆滿一年時，失其效力。至某些性質特殊之職業團體，其他法律基於其他公益目

的，就其理事長產生之方式所為之限制規定，不在本件解釋範圍。 

【學說速覽】 

本件爭議在於人民團體法對於「社會團體」、「政治團體」以外之「職業團

體」，規定其理事長之應以「間接選舉」之方式由理事互選為之，而不允許其另

以章程規定之方式為之，是否過度限制人民之結社自由。本號解釋中，多數意見

認為，職業團體理事長不論係由理事間接選舉，或由會員直接選舉，或依章程規

定之其他適當方式產生，皆無礙於團體之健全發展及促進社會經濟建設等目的之

達成，故而系爭人民團體法第17條第2項規定，強制規定應以「間接選舉」方式為

之，違反比例原則。 
惟蘇永欽大法官則於其所提出之不同意見書中認為多數意見這樣的見解有不

妥之處，該氏指出適用系爭人民團體法第17條第2項規定者，除並無專法規定之人

民團體外，尚包含有專法規定，但對於理事長之產生方式未有限制者，故而多數

意見直接宣告系爭規定違憲，將使此類未在專法中規定理事長產生方式之特殊職

業團體，例如：受律師法規範之律師公會、教師法規範之教師工會等，完全不受

法規之限制，顯有不妥
1
。該氏更指出對於職業團體的規範未必即為結社自由之限

                                                      
1 參照蘇永欽大法官釋字第733號解釋部分不同意見書，頁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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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某些職業團體具有其歷史及制度上之意義，對於該等團體之規範，應係屬制

度性保障之範疇
2
。該氏並指出本號解釋粗枝大葉的比例原則操作方式，未積極區

分不同職業團體而一體適用，更有違反平等原則之疑慮
3
。最後該氏則呼籲國家對

於一般人民團體應採取放任原則，基於輔導或示範之目的所為之管制已無必要，

以保障人民之結社自由
4
。 

【關連性試題】 
 

請從憲法的觀點，詳附理由判斷以下敘述是否妥適：我國憲法明文規定，人民

有集會及結社之自由。集會遊行法與人民團體法正是保護人民之集會及結社自

由的法律，若立法院未制定此等法律，則人民將無法享有與行使集會結社自

由。 
 

◎答題方向： 
本題即涉及集會結社自由是否為制度性保障之權利之爭議，建議參考蘇永欽大

法官第733號解釋部分不同意見書中所提出的觀點，區分人民團體的種類而為不

同之論述。 

【關鍵字】 

結社自由、職業團體、內部組織與事務之自主決定 

【相關法條】 

憲法第14條、第23條、人民團體法第17條、第41條、第49條 

【參考文獻】 

蘇永欽大法官釋字第733號解釋部分不同意見書 

 

                                                      
2 同前註，頁5-7。 
3 同註1，頁8-9。 
4 同註1，頁10。 


